福州市人民防空办公室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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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及意见：见说明2
                                               审核内容、意见和执法建议：

见说明3（含重新送审）。

                         
 

说明：

     1. 《审核办法》是指《福州市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办法》，《实施细则》是指《福州市人民防空办公室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实施细则（试行）》。

 2.材料及意见。根据《实施细则》第七条的规定，承办处室应当提交重大行政执法决定的调查终结报告、承办处室集体讨论记录、征求意见材料、听证笔录或者评估报告、决定意见及情况说明、决定书草拟稿、相关证据资料等全部相关材料和目录清单，并对材料的客观性真实性负责。其中，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意见及情况说明应当载明以下内容：认定的事实和证据、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执行裁量基准等依据、行政执法人员资格情况和调查取证情况、听证情况以及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超出本办职权范围需要移送其他部门或者涉嫌犯罪需要移送司法机关的，一并提出移送意见。

 3.审核内容、意见和执法建议。根据《福州市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办法》第十二条、第十三条和《实施细则》第七条、第十二条，审核以下方面：主体和资格、事实定性、证据、程序、法律适用（合法性和合理性）、文书、移送；审核意见为：主要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程序合法的提出同意意见，事实定性不清或者证据不足的提出继续调查或者不予作出决定建议，适用法律不准、执法文书不规范提出改正建议，程序不合法的提出纠正意见，符合移送条件的提出同意意见。继续调查、程序纠正的，承办处室调查、纠正后重新送审。

4.前期准备。根据《实施细则》第七条，纳入法制审核范围的重大行政执法决定，由主要承办处室、单位提供该类重大行政执法决定依据、程序、证据等清单，经分管领导签批后交法规宣传处进行前期准备工作。

5.异议解决。根据《实施细则》第十五条、十六条的规定，承办处室对法规宣传处审核意见和建议应当研究采纳；有异议的应当与法规宣传处协商沟通，经沟通达不成一致意见的，将双方意见一并报送本办主要领导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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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根据《实施细则》第九条，重大行政执法决定签发前或者集体讨论前送法规宣传处。预留合理时间。





范围：根据《审核办法》第八条、《实施细则》第二条，对下列重大行政执法决定进行法制审核：涉及重大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案件情况复杂或者社会影响较大的；需经听证程序作出决定的；对应建未建人民防空工程、拒不依法缴纳易地建设费、侵占破坏人民防空工程和设施，危害人民防空工程安全等行为作出较大数额罚款的行政决定；人民防空法及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进行法制审核的。





决定：根据《实施细则》第十六条、十七条，法制审核同意后，应当提交审批或者办领导集体讨论的，由承办处室办理。


执行：根据《实施细则》第十六条，由承办处室负责执行。


备案：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时间：根据《福州市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办法》第十五条、《实施细则》第九条，收到送审材料后，7个工作日内审核完毕；经办领导批准可以延长5个工作日。此期限不含补充材料、专家论证、征询意见、提请解释等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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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交：根据《福州市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办法》第十一条、《实施办法》第五条，法规宣传处认为提交材料不齐全的，可以要求承办处室在指定时间提交。








审核方式：根据《实施细则》第八条、第十条，以书面审核为主；可以组织专家论证并邀请承办机构参加；必要时征询上级部门意见或者提请执法解释。可再调查。








